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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富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融洁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中富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融洁先生将

其所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办理解除质押的通知，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股份本次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

押股数（股）

本次解除质

押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质押开始

日期

质押到期

日期

解除质押日

期

质权人

陈融洁 是 5,600,000 9.82% 2.47%

2021年8月

20日

2022 年 7

月20日

2022年 6月

10日

浙江银通

典当有限

责任公司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基本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陈融洁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福建融嘉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嘉科技” ）股

份累计质押情况如下：

股

东

名

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本次解除质押

前质押股份数

量（股）

本次解除质

押后质押股

份数量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

占未

质押

股份

比例

陈

融

洁

57,020,549 25.20% 16,100,000 10,500,000 18.41% 4.64% 10,500,000 100% 46,520,549

100

%

融

嘉

科

技

36,945,812 16.33% 18,470,000 18,470,000 49.99% 8.16% 18,470,000 100% 18,475,812

100

%

合

计

93,966,361 41.53% 34,570,000 28,970,000 30.83%

12.80

%

28,970,000 100% 64,996,361

100

%

三、其他说明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融洁先生资信情况良好、财务状况较好，还款资金来源于薪金、分红、投

资收益及其他收入等，具备相应的还款能力，所质押的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其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

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产生影响。

公司将持续关注其质押情况及质押风险情况，并按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解除证券质押登记通知》。

特此公告。

中富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6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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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宏川智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共涉及1名激励对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数量为6.5520万股，占

2022年6月13日公司总股本的0.01%，回购价格为7.236元/股，回购资金总额为474,120.00元。

2、近日，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上述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

手续。

一、本次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情况

广东宏川智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4月27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

十二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并于2022年5月19日召开了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议案》，公司获授限制性

股票的1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经审议决定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

的6.5520万股限制性股票予以回购注销。 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减少6.5520万股，授予股票期权激励对象人数减少1人，具体详见《关于2019年

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50）。

根据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2年6月7日出具的《广东宏川智慧物流股份有限公

司验资报告》（致同验字（2022）第441C000306号），截至2022年5月30日，公司已回购限制性股票

65,520.00股，减少股本人民币65,520.00元。

近日，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了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申请，经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上述限制性股票的注销手续已办理完毕。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公司章程》及

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等相关规定。

二、本次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股本结构变动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前后，公司的股本结构变动如下表：

单位：股

股份性质

2022年6月13日股本

变动数量

2022年6月14日股本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 22,425,756 5.01% -57,330 22,368,426 4.99%

高管锁定股 22,360,236 4.99% 8,190 22,368,426 4.99%

股权激励限售股 65,520 0.01% -65,520 0 0.00%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25,327,643 94.99% 506,130 425,833,773 95.01%

三、总股本 447,753,399 100.00% 448,800 448,202,199 100.00%

注：1、限售条件流通股变动原因：（1）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第三期股票

期权实际可行权期内，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因集中行权导致持股增加，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规定，相应增加高管锁定股；（2）本次限制性股

票回购注销手续办理完毕。

2、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变动原因：（1）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第三期股票

期权实际可行权期内，激励对象实施集中行权；（2）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第二个行权期采

用自主行权模式，在股票期权实际可行权期内，激励对象实施自主行权。

3、表中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间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2、对公司经营情况的影响

公司以自有资金对部分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确定的回购价格及回购数量符合公司《2019年

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涉及的回购资金较少，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为股东创造价值。

3、对“宏川转债”转股价格的影响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导致公司总股本减少6.5520万股， 对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影响较

小，转股价格暂不涉及调整。 后续调整转股价格时，将纳入本次回购注销的股份变动影响进行转股价

格的计算和调整。

特此公告。

广东宏川智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6月16日

证券代码：002584 证券简称：西陇科学 公告编号：2022-037

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通知于2022年6月10

日以书面、电话等方式通知公司全体董事。

2、本次会议于2022年6月15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由董事长黄少群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应出席

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公司部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因公司经营管理需要，公司经营范围增加“一类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销售；教学专用仪器销售

和玩具、动漫及游艺用品销售” 。鉴于上述情况，公司拟对《公司章程》经营范围条款进行相应修订，并

授权公司相关部门办理工商登记具体事宜。

除对经营范围条款进行修订外，本次《公司章程》修订不涉及其他内容的变更。《公司章程修订对

照表》及修订后的《公司章程》请见巨潮资讯网公告。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2、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额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余额由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增加至不超过

人民币3�亿元，资金可以滚动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2年11月30日。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西陇科学：关于增加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9）详见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公告。

3、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定于2022年7月1日召开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本次董事会提交的有关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西陇科学：关于召开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2-038）详见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公告。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六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584 证券简称：西陇科学 公告编号：2022-038

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15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2022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议案》，决定于2022年7月1日召开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3、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7月1日（星期五）14:30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2022年7月1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7月1日9:15—9:25,9:30—

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进行投

票的时间为：2022年7月1日上午9:15至15:00。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

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表决结

果为准。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2年6月23日（星期四）；

7、会议出席对象：

（1） 截止2022年6月23日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

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 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授权委

托书详见附件2)，该股东代理人不必 是本公司股东；

（2）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本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8、会议地点：广州市黄埔区科学城新瑞路6号公司5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修订〈公司章程〉议案》

本议案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章程〉修订对照表》与本通知同日在

巨潮资讯网公告。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需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即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和

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三、提案编码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

票

非累计投票提案

1.00 《修订〈公司章程〉议案》 √

四、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方式：

（1）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

持股东账户卡、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及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法定代表

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代理人本人身份证、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

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法人股东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2）自然人股东应持本人身份证和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的，须持代理人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和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3）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邮件方式登记(须在2022年6月27日下午17:00前送

达至公司或联系邮箱)，不接受电话登记。

2、现场参会登记时间：2022年6月27日上午9:00-11:00，下午13:30-17:00。

登记地点：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地址：广州市黄埔区科学城新瑞路6号，信函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邮编：510663；

联系邮箱：zongyan@xilongs.com。

3、注意事项：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于会前半小时到会场办理

会前相关手续。

特别提请参会股东严格遵守各地关于疫情防控的规定，落实相关防疫政策。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

cninfo.com.cn）参加投票。 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详见附1。

六、其他事项

1、会议联系人：宗岩莫娇

联系电话：020-62612188-232；联系邮箱：zongyan@xilongs.com。

2、出席会议股东食宿费、交通费自理。

3、请各位股东协助工作人员做好登记工作，并届时参会。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八、附件

1、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2、授权委托书。

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六月十五日

特此公告。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2584；投票简称：西陇投票。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本次议案为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本次网络投票不设总议案。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2年7月1日， 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7月1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上午9:15至下午

15:00期间任意时间。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

务指引》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

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

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本人)出席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

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按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代为行使表决权， 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

文件。

委托人对本次会议各项议案的表决指示如下（在议案表决栏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见

中选择一个并打“√” ）：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非累计投票提案

1.00 《修订〈公司章程〉议案》

说明：

如果委托人对某一审议事项的表决意见未作具体指示（包括填写其他符号）或者对同一审议事

项有两项或多项指示的，均视为“无明确表决指示” ，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思对该事项进行投票表

决。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期限：自签署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委托日期：2022年月 日

证券代码：002584 证券简称：西陇科学 公告编号：2022-039

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加自有

资金购买理财产品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已审议通过的购买理财产品额度概况

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

分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在不影响公司正常运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公司及控股子

公司使用余额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含本数）自有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浮动收益型理财产

品，使用期限自2021年12月1日至2022年11月30日，在前述期限和额度范围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12�月 1日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西陇科学：关于使用部分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

品的公告》（2021-060）。

二、本次增加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额度的情况

为进一步提高闲置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 公司于 2022�年 6月15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使用自有资

金购买理财产品的余额由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增加至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资金可以滚动使用，期限

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2年11月30日。 有关情况具体如下：

（一）投资目的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合理利用闲置自有资金，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在保证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正常经营运作资金需求并有效控制风险的情况下，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拟使用部分自有资金购买理

财产品，增加公司收益。

（二）资金来源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部分闲置自有资金。

（三）投资品种

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浮动收益型理财产品，且不涉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中涉及的风险投资品种。

（四）投资额度及期限

单日持有理财产品余额（含前述投资的收益进行再投资的相关金额）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含本

数），单个理财产品期限不超过12个月，在前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五）关联关系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与理财产品受托方之间无关联关系。

（六）决议有效期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实施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2年11月30

日止。

（七）实施方式

在额度范围和有效期内， 董事会授权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管理层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

关合同文件，包括但不限于：选择合格的理财产品发行主体、明确理财金额、期间、选择理财产品品种、

签署合同及协议等。 公司财务相关部门负责具体实施该事项。

三、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一）投资风险

尽管所购买理财产品属于低风险投资品种，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

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面临收益波动、流动性、实际收益不可预期等风险，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

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的介入。

（二） 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将适时择优选择理财产品进行投资，明确投资产品的金额、期限、投资品种、

双方的权利义务及法律责任等，保证风险可控；

2.�财务相关部门将负责具体执行决策。 财务相关部门将负责制定购买理财产品计划，合理的购买

理财产品以及建立台账，及时进行分析和跟踪产品的净值变动，以确保理财资金的安全；

3.�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对所投资产品的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进行审计与监督，并向董事会审

计委员会报告；

4.�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四、对公司的影响

基于规范运作、防范风险、谨慎投资、保值增值的原则，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本次运用部分暂时闲置

自有资金购买符合要求的理财产品，是在确保公司日常运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适度实施的，不影响

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取一定的投资回报，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

益。

五、独立董事意见

在不影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日常经营和保证资金流动性前提下， 运用部分自有资金购买安全性

高、流动性好、浮动收益型理财产品，不包括《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关于风险投

资涉及的投资品种，不会对公司经营活动造成不利影响，有利于提高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加投资

收益，符合公司利益。 本次购买理财产品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批手续，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指引等

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及控股子

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余额由不超过2亿元人民币增加至不超过3亿元人民币。

六、监事会意见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余额由不超过2亿元人民币增加至不超过3亿元

人民币，是在确保公司日常经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有利于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和收益，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该事项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同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将使用

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余额由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增加至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六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584� � � � �证券简称：西陇科学 公告编号：2022-040

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通知于2022年6月10日

以书面、电话等方式通知公司全体监事，会议于2022年6月15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牛佳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额度的议案》；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余额由不超过2亿元人民币增加至不超过3亿元

人民币，是在确保公司日常经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有利于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和收益，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该事项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同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将使用

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余额由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增加至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二年六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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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202,649,23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6.6301%；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2022年6月17日。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取得情况

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上市公司” 或“云南能投” ）于2019年3月1日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核发的《关于核准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

公司向云南能投新能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274号），核准

公司向云南能投新能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能源公司” ）发行202,649,230股股份购买

其持有的马龙云能投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马龙公司” ）100%股权、大姚云能投新能源开

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姚公司” ）100%股权、会泽云能投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会泽公

司” ）100%股权以及泸西县云能投风电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泸西公司” ）70%股权。本次发行新

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日为2019年3月26日，发行后公司股份总数由558,329,336股增

加为760,978,566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股份总数为760,978,566股，其中有限售条件股份数量为202,654,23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6.6307%，其中：首发后限售股股份数量为202,649,23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6.6301%；高管锁定股股份数量为5,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007%。

二、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2022年6月17日。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202,649,23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6.6301%。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1名。

4、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本次解除限售的数

量（股）

本次解除限售

股份占解除限

售后公司无限

售条件股份的

比例

本次解除限售

数占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

质押股份数量

（股）

1

云南能投新能源

投资开发有限公

司

202,649,230 202,649,230 26.6303% 26.6301% 81,050,000

合计 202,649,230 202,649,230 26.6303% 26.6301% 81,050,000

三、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增加 减少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

条件股份

202,654,230 26.6307% 0 202,649,230 5,000 0.0007%

其中：首发

后限售股

202,649,230 26.6301% 0 202,649,230 0 0.0000%

高管锁定股 5,000 0.0007% 0 0 5,000 0.0007%

二、无限售

条件股份

558,324,336 73.3693% 202,649,230 0 760,973,566 99.9993%

三、 股份总

数

760,978,566 100.0000% 0 0 760,978,566 100.0000%

四、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一）股份锁定期的承诺

新能源公司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对价股份， 自该等股份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或上市交

易，自该等股份上市之日起满36个月后全部解除锁定。 如《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业绩补偿协议》、《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暨业绩补偿协议补充协议》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业绩补偿协议补充协议（二）》

中约定的业绩承诺及减值测试补偿事宜相应补偿义务履行完毕之日晚于前述股份锁定期的， 则新能

源公司在本次交易中认购的上市公司的新增股份锁定期延长至补偿义务履行完毕之日。 本次交易完

成后6个月内如上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对价股份的股份发行价，或者交易完成后

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对价股份的股份发行价的，则新能源公司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锁

定期自动延长至少6个月。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新能源公司严格履行了股份锁定期的承诺，不存在违反承诺的相关情形，亦

不存在锁定期需延长的相关情形。

（二）业绩承诺

1、承诺利润数

本次交易项下标的资产业绩承诺期为2017年度、2018年度、2019年度、2020年度。 如本次交易未

能在2018年实施完毕， 本次交易项下标的资产业绩承诺期为2017年度、2018年度、2019年度、2020年

度、2021年度。 该等业绩承诺的补偿义务人为新能源公司。

上市公司已与新能源公司签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业绩补偿协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业

绩补偿补充协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业绩补偿补充协议二》。 根据上述协议，新能源公司承诺，

标的资产2017年度、2018年度、2019年度、2020年度、2021年度 （如本次交易未能在2018年实施完

毕）实现的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扣除泸西公司30%少数股权的影响）分别不低于7,575.46万

元、11,873.95万元、13,793.77万元、14,222.86万元和14,527.71万元。

2、补偿方案

本次交易经中国证监会审核通过并实施完成后， 若标的资产在自2018年起业绩承诺期内的任一

会计年度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净利润未达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的， 新能源公司同意就

上述利润差额部分进行补偿，具体的利润差额以该一会计年度的《专项审核报告》披露数据为准。 其

中，截至2018年末的累积承诺净利润即2017年、2018年的承诺净利润之和；截至2019年末的累积承诺

净利润即2017年、2018年、2019年的承诺净利润之和； 截至2020年末的累积承诺净利润即2017年、

2018年、2019年、2020年的承诺净利润之和；截至2018年末的累积实现净利润即2017年、2018年的实

现净利润之和；截至2019年末的累积实现净利润即2017年、2018年、2019年的实现净利润之和；截至

2020年末的累积实现净利润即2017年、2018年、2019年、2020年的实现净利润之和； 若本次交易未能

在2018年实施完毕，而在2019年实施完毕的，则本次交易项下标的资产业绩承诺期相应顺延一年，截

至2021年末的累积承诺净利润即2017年、2018年、2019年、2020年、2021年的承诺净利润之和； 截至

2021年末累积实现净利润即2017年、2018年、2019年、2020年、2021年的实现净利润之和。

补偿方式： 若标的资产在自2018年起业绩承诺期内某一会计年度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净利润

低于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的， 则就利润差额部分新能源公司应优先以本次交易所取得的上

市公司股份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若股份不足补偿的，应以现金进行补偿。

补偿上限： 新能源公司对标的资产的业绩承诺补偿以及资产减值补偿的总金额不超过本次交易

中标的资产的交易对价。

股份补偿数量：当年度需补偿的股份数量=当期补偿金额÷本次股份的发行价格。 上述公式中当

期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净利润数）÷补偿期限内各

年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标的资产交易作价－累积已补偿金额。

3、业绩承诺履行情况

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 标 的 资 产 2017 年 至 2021 年 度 业 绩 承 诺 实 现 情 况 的 专 项 说 明 专 项 审 核 报 告 》

（XYZH/2022KMAA10042， 详见2022年3月25日的巨潮资讯网）， 标的资产2017年、2018年、2019

年、2020年、2021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累计为66,464.55万

元，比累计承诺净利润数61,993.75万元多4,470.80万元，2017年、2018年、2019年、2020年、2021年度

累计完成了业绩承诺。标的资产2017年、2018年度、2019年、2020年、2021年度累计实现净利润高于累

计承诺净利润，业绩承诺方无需向公司进行补偿。 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承诺利润

实现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

是否完

成业绩

承诺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年

2021

年

合计（截至

2021年累

积承诺净利

润）

2017

年

2018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合计（截至

2021年累

计实现净利

润）

7,

575.4

6

11,

873.95

13,

793.7

7

14,

222.86

14,

527.71

61,993.75

7,

280.29

12,

411.72

16,

513.9

9

15,

788.17

14,

470.3

8

66,464.55 是

（三）其他承诺

承诺方 承诺事项 承诺的主要内容

新能源公司

关于提供信息真

实、准确和完整的

承诺函

一、本公司已向为本次重组提供审计、评估、法律及财务顾问专业服务的中介机

构提供了本公司有关本次重组的全部相关信息和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原始书面

材料、副本材料或口头证言等），本公司保证：所提供的文件资料的副本或复印

件、扫描件与正本或原件一致，且该等文件资料的签字与印章都是真实的，该等

文件的签署人业经合法授权并有效签署该文件； 保证所提供信息和文件真实、

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所提供信息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二、在本次重组期间，本公司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中国证监会和证

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时提供本次重组所需的资料和信息，并保证所提供的

资料和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如因提供的资料和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给上市公司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三、如本次交易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涉嫌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形成调查结论以

前，不转让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并于收到立案稽查通知的两个交易日

内将暂停转让的书面申请和股票账户提交上市公司董事会，由董事会代其向证

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申请锁定；未在两个交易日内提交锁定申请的，授权

董事会核实后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单位的身份信息和账

户信息并申请锁定；董事会未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单位的身份

信息和账户信息的，授权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直接锁定相关股份。 如调

查结论发现存在违法违规情节，本单位承诺锁定股份自愿用于相关投资者赔偿

安排。

新能源公司

本次重组相关主

体不存在不得参

与重大资产重组

相关情形的承诺

函

本单位及本单位控制的机构不存在依据《关于加强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

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的暂行规定》第十三条不得参与任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的以下情形：

一、 因涉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内幕交易被立案调查或者立案侦查

的，自立案之日起至责任认定前不得参与任何上市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行政处罚或者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的，自中国证监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司法机关作出相关裁判生效之日起

至少36个月内不得参与任何上市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

新能源公司

关于诚信情况及

其他事项的承诺

函

1、本公司及本公司的主要管理人员（包括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内）最近

五年不存在未按期偿还大额债务、未履行承诺或受过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的情

形。

2、本公司及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不存在受到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

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的情形；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

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不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

诉讼或仲裁（注：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系指涉及金额占新能源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绝对值10％以上， 且绝对金额超过一千万元的民事诉讼、 仲裁事

项）。

3、本公司依法成立并有效存续，自成立以来已通过每年度工商年检或已申

报年度报告， 不存在出资瑕疵或影响其合法存续的情形， 不存在根据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应当终止的下列情形：（1）营业期限届满或者

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2）股东决定解散；（3）因公司合并或者

分立需要解散；（4）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5）人民法院

依照《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的规定予以解散；（6）被依法宣告破产。

本公司不存在被法院依法受理重整、和解或者破产申请的情形，或其他依

法应当解散或终止的情形。

4、本次重组不存在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可能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或者违背

公开、公平、公正原则的其他情形。

新能源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

关于诚信情况及

其他事项的承诺

函

1、本人最近五年不存在未按期偿还大额债务、未履行承诺或被中国证监会采取

行政监管措施或受到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的情形。

2、本人最近五年：不存在受到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

事处罚的情形；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

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不存在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新能源公司

关于转让标的的

承诺函

本公司现持有马龙公司100%股权、大姚公司100%股权、会泽公司100%股权、

泸西公司70%股权（以下合称“标的股权” ）。 现本公司特承诺并确认如下：

1、本公司系标的股权的唯一实际拥有者，有权转让标的股权；标的股权权

属清晰，不存在任何争议或纠纷。

2、本公司持有的标的股权不存在任何委托、信托等代理持股或其他任何关

于股东权利或股权权属的协议安排的情形。

3、本公司持有的标的股权不存在质押、司法查封、冻结或其他权利受到限

制的情况。

4、本公司持有的标的股权不存在任何被禁止或限制转让的情况（包括并不

限于被本公司签署的协议、作出的承诺、标的公司章程或制度限制等情形）。

5、 本公司已按相应标的公司章程规定履行了标的股权对应的全额出资义

务，不存在出资不实、抽逃出资等违反股东义务及责任的行为，不存在法律、法

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不得担任标的公司股东的情形。

6、本公司确认，标的公司系依据中国法律合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

公司，不存在影响标的公司合法存续的情形；标的公司已取得了设立及经营业

务所需的批准、同意、授权和许可，不存在任何原因或事由可能导致上述批准、

同意、授权和许可失效。

7、 本公司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可能导致标的股权被司法机关或

行政机关查封、冻结或限制转让的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案件。

8、如若本公司持有的上述股权权利受到限制或发生变动，本公司将在第一

时间通知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承诺方严格遵守上述承诺，未出现违反相关承诺的情形。

（四）是否存在该股东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上市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等损害上

市公司利益行为的情况说明

经核查，本次解除限售股份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情况，公司也未发生对其违规担保

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情形。

五、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 独立财务顾问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云南能投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

相关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等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有关规则，相关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云南能投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持有人严格

履行了相关承诺，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独立财务顾问对云南

能投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上市流通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4．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的核查意见；

5.董事会关于解除限售股东是否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行为的情况说明。

特此公告。

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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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信家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H股公告-认购理财产品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海信家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于2022年6月15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披露易

网站（www.hkexnews.hk）刊登了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6.1条关于境内外同

步披露的要求，特将公告内容披露如下，供参阅。

特此公告。

海信家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15日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産生或因依賴該等

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HISENSE� HOME� APPLIANCES� GROUP� CO.,� LTD.

海信家電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921）

須予披露交易

認購理財產品

本公司第十屆董事會2021年第一次會議以及2020年股東周年大會已分別於2021年3月30日以及2021年6月25日審議批

准了《關於本公司以自有閑置資金進行委託理財的議案》，同意本公司在控制投資風險的前提下，以提高資金使用效率、

增加現金資產收益為原則，使用自有閑置資金合計不超過人民幣100億元委託商業銀行、信託公司、證券公司、基金公司、

保險公司、資產管理公司等金融機構進行短期低風險投資理財。 現將進展情況公告如下：

茲提述該等華夏銀行理財協議，關於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作為認購方）據此向華夏銀行及其附屬公司（作為發行

人）認購理財產品，進一步詳情已於本公告內標題為「該等華夏銀行理財協議列表」一節中列示。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2022年6月15日，本公司的非全資附屬公司海信模具公司（作為認購方）訂立2022第1份華夏理

財協議，以認購2022第1項華夏理財產品，認購金額為人民幣40,000,000元（相當於約46,505,680港元註1）。

本集團使用自有閒置資金支付該等華夏銀行理財協議下的認購金額。

2022第1份華夏理財協議本身並不構成本公司根據上市規則第14.06條須予披露的交易。 然而， 根據上市規則第

14.22條，當該等華夏銀行理財協議下的相關認購金額合併計算時，該等華夏銀行理財協議下的交易的相關適用百分比

率（定義見上市規則）超過5%但低於25%。 因此，該等華夏銀行理財協議下的交易按合併計算基準構成本公司的須予披

露交易，並須遵守上市規則下的申報及公告規定。

本公司第十屆董事會2021年第一次會議以及2020年股東周年大會已分別於2021年3月30日以及

2021年6月25日審議批准了《關於本公司以自有閑置資金進行委託理財的議案》，同意本公司在控制

投資風險的前提下，以提高資金使用效率、增加現金資產收益為原則，使用自有閑置資金合計不超過

人民幣100億元委託商業銀行、信託公司、證券公司、基金公司、保險公司、資產管理公司等金融機構進

行短期低風險投資理財。 現將進展情況公告如下：

茲提述該等華夏銀行理財協議，關於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作為認購方）據此向華夏銀行及其附

屬公司（作為發行人）認購理財產品，進一步詳情已於本公告內標題為「該等華夏銀行理財協議列表」

一節中列示。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2022年6月15日，本公司的非全資附屬公司海信模具公司（作為認購方）訂立

2022第1份華夏理財協議，以認購2022第1項華夏理財產品，認購金額為人民幣40,000,000元（相當

於約46,505,680港元註1）。

本集團使用自有閒置資金支付該等華夏銀行理財協議下的認購金額。 本次認購的華夏理財協議

的主要條款概述如下：

2022第1份華夏理財協議

(1)�認購日期： 2022年6月15日

(2)�產品名稱： 華夏理財現金管理類理財產品1號

(3)�參與方：

(i)�華夏理財作為發行人

(ii)�海信模具公司作為認購方

據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盡悉及確信，華夏理財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均為獨

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的第三方。

(4)�產品類型： 非保本浮動收益

(5)�產品風險評級： 低風險

(6)�認購本金金額： 人民幣40,000,000元 (相當於約46,505,680港元註1)

(7)�認購貨幣： 人民幣

(8)�投資期：

本產品的每個工作日都是申購和贖回開放日， 因此本產品的投資期以認購方的贖回時間

為准。

(9)�預期年化收益率： 業績表現將隨市場波動，具有不確定性。

(10)�產品投資範圍：

本次認購的華夏理財產品100%投資於貨幣市場工具、債券類資產、貨幣型公募證券投資

基金以及符合上述投資範圍的資產管理計劃工具。 包括但不限於：期限在一年以內（含一

年）的銀行存款、債券回購、中央銀行票據、同業存單、國債、政策性金融債、地方政府債、短

期融資券、超短期融資券、中期票據、企業債、公司債、非公開定向債務融資工具、資產支持

證券、貨幣型公募證券投資基金及其他符合監管要求的債券類資產。

(11)�到期本金收益兌付： 本金及收益（若有）於本產品贖回後下一個工作日到賬。

(12)�提前終止權：

本次華夏理財產品存續期內， 如出於維持理財產品正常運營的需要且在不損害投資者利

益的前提下，或因國家法律法規、監管規定發生變化，華夏理財有權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

單方修訂本次華夏理財產品說明書。 除以上情形外，投資者不接受調整的，應在規定期限

內申請提前贖回並辦理相關手續。

華夏理財可根據市場變化情況或國家政策規定的情形提前終止本次認購的華夏理財

產品。

認購之理由及益處

本公司認購銀行理財產品的審批程序符合本公司《委託理財管理制度》的相關規定，認購該等華

夏理財產品的款項來自本集團的自有閑置資金。 將該等閑置資金用於委託理財有利於提升本集團自

有閑置資金的使用效率， 而且不會對本集團的日常運作及主要業務發展以及本公司的中小投資者的

權益有不良影響。

董事會認為認購該等華夏理財產品乃按一般商業條款進行，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股東之

整體利益。

上市規則項下之涵義

2022第1份華夏理財協議本身並不構成本公司根據上市規則第14.06條須予披露的交易。 然而，根

據上市規則第14.22條，當該等華夏銀行理財協議下的相關認購金額合併計算時，該等華夏銀行理財協

議下的交易的相關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超過5%但低於25%。 因此，該等華夏銀行理財協

議下的交易按合併計算基準構成本公司的須予披露交易，並須遵守上市規則下的申報及公告規定。

有關本公司、海信模具公司及華夏理財的資料

本公司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主要從事冰箱、家用空調、中央空調、冷櫃、洗衣機、廚房電器等電器產品以

及汽車空調壓縮機及綜合熱管理系統的研發、製造和營銷業務。

海信模具公司

海信模具公司是本公司在中國成立的非全資附屬公司。 它主要從事模具設計製造；機械加工；工

裝夾具設計製造；批發、零售、“四代” ：模具材料、標準件、零配件、工夾量具、CAD/CAM系統用品、辦

公自動化及其消耗材料；塑料注塑、塑料噴塗加工；智能儀器儀錶、光機電一體化設備的開發、設計、銷

售與系統集成；自營貨物和技術的進出口業務。

華夏理財

華夏理財有限責任公司是由華夏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全資控股的銀行理財子公司。 華夏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為一家根據中國法律註冊成立之持牌銀行，於上海交易所上市（股份代號：600015）。華夏理

財主要業務範圍為：面向不特定社會公眾公開發行理財產品，對受託的投資者財產進行投資和管理；

面向合格投資者非公開發行理財產品， 對受託的投資者財產進行投資和管理； 理財顧問和諮詢服務

等。

該等華夏銀行理財協議列表

協議名稱

（統稱為該等華夏銀行理財

協議）

協議日期/

公告日期

認購方

認購的理財產品

（統稱為該等華夏銀行理財

產品）

2021華夏銀行第4份理財協

議

2021年2月3日（協議）/

2021年2月3日（公告）

本公司

2021華夏銀行第4項理財產

品

2021華夏銀行第5份理財協

議

2021年2月24日（協議）/

2021年2月24日（公告）

本公司

2021華夏銀行第5項理財產

品

2021華夏銀行第6份理財協

議

2021年2月24日（協議）/

2021年2月24日（公告）

本公司

2021華夏銀行第6項理財產

品

2021華夏銀行第7份理財協

議

2021年2月24日（協議）/

2021年2月24日（公告）

本公司

2021華夏銀行第7項理財產

品

2021華夏銀行第8份理財協

議

2021年2月24日（協議）/

2021年2月24日（公告）

本公司

2021華夏銀行第8項理財產

品

2021華夏銀行第9份理財協

議

2021年4月14日（協議）/

2021年4月14日（公告）

冰箱營銷公司

2021華夏銀行第9項理財產

品

2021華夏銀行第10份理財

協議

2021年4月14日（協議）/

2021年4月14日（公告）

冰箱營銷公司

2021華夏銀行第10項理財產

品

2021華夏銀行第11份理財

協議

2021年4月14日（協議）/

2021年4月14日（公告）

冰箱營銷公司

2021華夏銀行第11項理財產

品

2021華夏銀行第12份理財

協議

2021年4月16日（協議）/

2021年4月16日（公告）

冰箱營銷公司

2021華夏銀行第12項理財產

品

2021華夏理財第13份理財

協議註3

2021年12月22日（協議）/

2021年12月22日（公告）

本公司

2021華夏理財第13項理財產

品

該等華夏銀行理財產品（不包括2022第1項華夏理財產品）總認購金額為人民幣1,880,000,000

元（相當於約2,262,182,140港元註2）。

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語具有下文所載的涵義：

「2022第1份華夏理財協議」 指

海信模具公司與華夏理財於2022年6月15日就認購2022年第1項華夏理財

產品訂立的理財協議；

「2022第1項華夏理財產品」 指

根據2022第1份華夏理財協議認購的理財產品， 產品之主要條款概述在本

公告內；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本公司」 指

海信家電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一家在中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股

份於香港聯交所主板及深圳證券交易所主板上市；

「關連人士」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海信模具公司」 指 本公司附屬公司青島海信模具有限公司；

「華夏理財」 指

為由華夏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全資控股的銀行理財子公司。 華夏銀行股份有

限公司是一家根據中國法律註冊成立的銀行；

「該等華夏銀行理財協議」 指

於本公告內標題為「該等華夏銀行理財協議列表」一節中列示的華夏銀行

理財協議，及2022第1份華夏理財協議；

「該等華夏銀行理財產品」 指 根據該等華夏銀行理財協議所認購的理財產品；

「港元」 指 港元，香港法定貨幣；

「香港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冰箱營銷公司」 指 本公司附屬公司廣東海信冰箱營銷股份有限公司；

「人民幣」 指 人民幣，中國法定貨幣；

「股東」 指 本公司股東；

「工作日」 指

上海證券交易所和深圳證券交易所的交易日，且同時為銀行對外辦理一般

對公業務的工作日；及

「%」 指 百分比。

註：

1.�此金額已按0.86011人民幣元兌1港元的匯率由人民幣兌換為港元，僅供說明用途。概不表示任

何港元或人民幣金額可能已於或可於相關日期按上述匯率或任何其他匯率兌換，甚至可予兌換。

2.�此金額為按該等華夏銀行理財協議列表內的「公告日期」對應之公告內被使用的匯率由人民

幣兌換成的港元金額之總和。 該兌換僅作說明用途，概不表示任何港元或人民幣金額可能已於或可於

相關日期按上述匯率或任何其他匯率兌換，甚至可予兌換。

3.�該等理財產品是由華夏理財發行。

承董事會命

海信家電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代慧忠

中國廣東省佛山市，2022年6月15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代慧忠先生、林瀾先生、賈少謙先生、費立成先生及夏章抓先

生；而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馬金泉先生、鐘耕深先生及張世杰先生。


